
大连理工大学文物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学校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藏品档案规范》《大连理工大

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大连理工大学

档案管理办法》，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文物管理工作必须做到：制度健全、帐目清楚、

保管妥善、查用方便。

第三条 学校范围内的文物，均属于国家所有，受国家法

律的保护。

第二章 文物的范围

第四条 文物分为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1949（含）年以前制作或形

成的下列物品均属文物：

（一）可移动文物包括：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

艺美术品；历史上各时代重要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

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列入国家文物局

《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的鉴定标准》目录的

作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

（二）不可移动文物包括：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

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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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

第五条 除文物本体外，在文物征集、鉴定、入藏、编目、

保管、保护、利用和研究等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文物本体属

性、文物管理工作和其他相关事项的历史记录为文物藏品档

案，一并纳入文物范围。

第三章 文物的管理

第六条 学校范围内的文物统一按照国有资产进行管理。

第七条 档案馆对学校范围内的文物实行统一监督管理

工作，设学校文物总登记帐项目；学校各单位、各部门在各自

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收藏、保管、保护工作。

第八条 不可移动文物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其使用单位负

责，需落实到专人并报档案馆备案；保护修缮工作由资产管理

处负责。

第九条 不可移动文物的维修保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

原状的原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设计方案及施工，

应按国家文物局的规定履行相应审批手续。

第十条 学校各部门、各单位收藏的可移动文物，应按照

国家的规定进行鉴定，确定文物等级，实行科学分类，妥善保

管，填写《大连理工大学文物登记卡》，并报档案馆备案。

第十一条 学校各部门、各单位必须确保可移动文物的安

全，定期进行检查。不具备恒温恒湿、防火避光等保管条件的，

应及时将文物移交至档案馆保管。

第十二条 学校文物总帐保管员不得兼任库房管理工作。

未经相关领导批准，非总帐保管人员不得随意翻阅总登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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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学校的文物属于国有文物，不得出境，不得转

让、出租、质押给外国人。不得作为礼品赠与、出租或者出售

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第四章 文物的利用

第十四条 学校与校外相关单位之间因展览、研究工作需

要借出，普通文物由档案馆审批，一级文物还须经资产管理处

审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调取文物。收回出借的

文物，经办人必须认真勘验，并记录在案。

第十五条 为保管和陈列研究需要复制文物，需经档案馆

馆长批准。经常使用或容易损坏的文物应予复制作为陈列、研

究的代用品。复制品应加标志，复制品使用的材料、工艺程序、

复制数量和复制时间等，均应详细记录归入文物藏品档案。

第十六条 发生火灾、文物失窃等案件，应保护好现场并

立即上报学校和公安部门，待查明原因后，根据情节轻重给有

关人员以必要的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大连理工大学档案馆负责解释，自发

布之日起施行。


